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0〕130号

关于转发《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意见》(教思政〔2020〕1号)(以下简称《意见》)转发给你们，

并对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提出如下要求:

一、设置年度目标。各高校要根据《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

任务和各体系中相关任务的目标要求，分年度建立台账逐项推

进，以久久为功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年度总体推进目标

和主要任务工作目标，努力到 2022年构建完成目标明确、内容

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

二、细化工作举措。各高校要围绕理论武装体系、学科教学

体系、日常教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定体系、队伍建设



体系、评估督导体系以及组织领导和实施保障等方面具体内容要

求，分条目逐项研究制定推进落实的年度工作举措，工作举措要

契合年度目标、注重精准操作、明确途径载体、便于评估问效，

能够明确工作机制的要尽可能明确，能够细化实施方式的要尽可

能细化，能够预估成效的要尽可能预估。

三、明确时间进度。各高校要以三年为周期，可分为三年内

形成阶段性重要成果并将长期推进、三年内完成、具体年度内完

成三种类型明确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期限和时间节点。对《意见》

中已作出明确要求的具体政策，各高校要确定完成的具体年月。

四、严格实施保障。各高校要学习宣传和全面把握《意见》

精神，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明确相关责任人。我厅委将把

推动《意见》落实成效作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估、学科专业质

量评价、教学科研成果评比、人才项目和高校思政质量提升工程

项目评审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政治巡视巡察和领导班子考核、

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并会同有关部门对落

实情况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五、按时报送备案。各高校要将《意见》重点任务的落实台

账和主要负责人、联系人的相关信息(姓名、职务、手机、办公

电话、邮箱)，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报送备案(书面材料需经单

位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寄至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楼 902 室 ;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邮 箱



hnjygwxcb@163.com)。联系人及电话:许抗、张琳、李永睿，

0731-85535605。

湖南省教育厅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0年 6月 3日


























